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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秦皇岛索坤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坤玻璃”）自动监测数
据造假案，可谓一波三折。”河北省昌黎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于林辉说，

“今年年初发现索坤玻璃自动监控设施异常。为进一步排查异常原因，又
联合秦皇岛市环保局相关专家再次对企业排放烟气进行手动监测，虽然
现场比对监测数据勉强能对得上，但发现的种种疑团仍难以得到合理解
释。在多方请教专家进行研判后，最终认定企业存在人为破坏采样仪器
的行为，于是，执法人员第三次去了企业，造假者终于被抓了现行。”

从毫无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到逐
步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监测数据打假
体系，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从
一个个案件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创
新，让心存侥幸的违法企业措手不及，
原形毕露。

根据统计，2013 年至今，该中心
共查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企业 38 家，
分别实施了顶额罚款、通报、扣减环保
补助等行政处罚，其中 21起符合移交
条件的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26名责
任人被处以行政拘留5至15日的处罚。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深有感触
地说：“数据监测是环保工作基础中的
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会影响环境管理和环境
决策，误导公众，影响政府公信力，对
环保数据造假必须零容忍！”

改革环境质量管理体制，由
考核谁谁出数转变为谁考核谁
出数

经济大省山东，80％以上的主要
污染物产生量集中在 1200 余家废气、
废 水 企 业 及 260 余 座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管好了这些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就
意味着管住了全省排污的主要阀门。

早在 2007 年初，山东就专门下发
了《山东省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建设运
营管理意见》，政府和企业共筹集 10
多亿元建设资金，建成“三级五大方
面”自动监控系统。而后，又率先在全
国改革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机制，开创
了独具山东特色的环境质量“上收一
级”、污染源“下放一级”管理体制和空
气站 TO 模式社会化运营机制。

“一上一下”体制改革，实现了环
境质量管理由“考核谁谁出数”到“谁
考核谁出数”的转变。原来上级对下
级环保工作考评所用数据大部分是下
级环保部门上报的，比较容易受到不
正当的行政干预，监测数据公信力下
降，无法客观真实反映各级政府环保
工作成效。

排污单位监管下放各市，让市、县
两级主要精力由应付省级考核转为加
强污染源监管，调动了各市监管排污
单位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性，形成省、
市、县三级环保部门共同加强对污染
源监管的良好氛围。

空 气 站 TO 模 式 社 会 化 运 营 机
制，实行了“现有设备有偿转让、专业
队伍运营维护、专业机构移动比对、环
保部门质控考核、政府购买合格数据”
管理模式。从此，山东全省 17 市环境
空气质量的好与坏，不再由环保部门

“自说自话”。
为保障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和

自动监控数据的真实、可靠、有效，山
东省环保厅还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数据
质量和对造假问题处罚的文件。

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环境
监测质量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运营
单位弄虚作假的，由环保部门扣除当
年自动监测设备运行补助费，解除运
营合同，取消其在山东境内的运营资
格，并建议环境保护部对其运营资质
进行相应处罚。排污单位弄虚作假
的，依据相关规定给予顶额处罚，扣除

3 年自动监测设备运行补助费，取消涉
及环保类评选表彰资格，环保部门不予
安排环保项目补助资金，并实行企业限
批。

摸清数据造假方式，有的放矢
予以查处

然而，依然有部分企业心存侥幸，在
自动监测设备上动手脚，扰乱自动监测
设备正常运行。

在山东省环保厅环境监测处处长张
庆伟看来，“这是因为一些企业逐利心
切，为减少污染治理投入，擅自停运治污
设施，为逃避监管，就在监测数据上做手
脚。同时，也是由于在线监测设施技术
规范不够完善，一些设施存在漏洞，为造
假提供了可乘之机。”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打击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也要有的放矢。

据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污染
源监控室主任石敬华介绍，通过分析，发
现企业数据造假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
10 多种手段，可谓是“软硬兼施”，这在
全国不少地方都具有普遍性。

“硬手段”是通过破坏采样系统等硬
件手段造假，比如在设备采样管上私接
稀释装置等；“软手段”是通过修改设备
工作参数等软件手段造假，如修改自动
监测设备工作参数，利用造假软件模拟
数据等。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
控中心近年来查处的 38 起案件中，有 24
起采用软件造假手段，14 家为硬件造假
手段。从查处案件看，不法企业采取软
件造假的更多，这主要是软件造假“技术
含量”高，隐蔽性强，消除痕迹快，调查取
证难。

“例如，如果企业将正常值为 1.0 的
设备工作参数修改为 0.1，那么实际监测
结 果 为 1000mg/m3 的 就 缩 小 为 100mg/
m3，原来超标的数据经篡改后就变‘达
标’了，一旦遇到检查，造假者只需动动
鼠标，便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将工作参
数改正并清除掉操作记录。因此，不是
专业技术人员很难发现，调查取证很困
难。”石敬华说。

采用监测设备动态管控系统，
以“技术创新”反制“技术造假”

记者在山东省淄博市周北热电有限
公司的烟气在线自动监测站房看到，墙
面上安装了一个感应式摄像头，旁边悬
挂 着 一 个 长 约 30cm 宽 约 20cm 的 铝 制
箱，其正面嵌有一块高分辨率彩色触摸
屏，显示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气、烟
尘等实时监测数据。

石敬华笑着对记者说：“这是我们研
发的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动态管控系
统，别看设备不大，却是不法企业植入造
假软件或擅自修改工作参数的‘克星’。”

据了解，山东省环保厅依托现有的
污染源监控系统，采用物联网等科技手
段，对自动监测设备、数据采集传输仪和
监控软件升级改造，创新研发了自动监
测设备动态管控系统。这个系统具有统
一信息采集、统一监控指标、统一设备标
准和统一监控平台等特点。

“系统自动保存监测设备工作参数、
运行状态异常情况日志，以备环境执法
人员查询，并与门禁抓拍系统对接，参数
一旦异常改动可进行拍照和取证，将取
证信息上传至环境监控中心平台。”石敬
华说。

自 2013 年 8 月起，山东省率先在装
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厂、市区内
5 万吨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济南、潍
坊等市重点燃煤锅炉进行试点安装，并
逐步向全省所有省控、国控重点污染源
推广安装。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和各市
环保局通过动态管控系统，对自动监测
设备运行状态、工作参数和监测数据进
行“三同时”监控，将自动监测设备运行
状态、工作参数作为重要执法依据，加强
对排污企业的日常监管。

山东省环保厅规定，所有新安装或
更换的自动监测设备必须具备安装动态
管控系统的技术条件，自动监测设备凡
带有任何数据修改功能和对影响数据质
量参数修改功能的，或不具备安装动态
管控系统技术条件的，各级环保部门一
律不得予以组织自动监测设备验收和有
效性审核。

截至目前，山东省已完成 1690 余个
站点动态管控系统的安装。

从效果来看，动态管控系统有效切
断了修改参数等软件造假途径，大大提
高了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质量和监管效
率，也推动了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生产厂
家不断提升设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通
过动态管控系统可及时发现疑似问题企
业，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独立调查，避免
了监控巡查的盲目性。

检察、公安、环保三部门联合
办案，独立调查一查到底

识假打假，还要有硬措施。
早在 2010 年，山东省检察院、省公

安厅、省环保厅就联合下发《关于印发
《〈关于办理破坏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案
件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三
部门办理破坏监控设施案件的工作机制。

三部门还多次协商，明确自动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案件的移交条件，在对企
业进行行政处罚的基础上，还对相关责
任人实施行政拘留，实现了“既处罚企业
又处罚人”。

张庆伟说：“打击数据造假从罚款到
罚人，从处罚企业到追究责任人，给予 5
到 15 天的行政拘留虽然天数不多，但是
对个人名誉造成的损害却不小，要是再
想造假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当时新环
保法尚未实施，这也可谓开创了全国监
测数据造假案件处罚的先河。”

山东还有一个“撒手锏”就是一竿子
插到底的独立调查模式。

“我们大都选择在半夜或凌晨时段
进行突击检查，有时一次不能查实的还
要反复检查多次，有时也会趁第一次检
查 后 企 业 放 松 之 机 ，进 行‘ 回 马枪’式
检查。”石敬华说，通过多次检查，总结出
了检查弄虚作假的四字要诀，即快、准、
细、狠。

所谓“快”，即第一时间达到预定检
查点位，开展比对监测，对于废气企业要
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几十米高的监测平

台，第一时间固定稍纵即逝的证据。
“准”，是通过比对监测确定自动

监测数据准不准，如果数据不准说明
自动监测设备准有问题。

“细”，是为确定具体造假手段，检
查人员要详细检查位于几十米高处的
采样探头，一厘米一厘米的检查几十
米长的采样管路，逐一核对几十甚至上
百个设备参数，详细调阅运营记录等。

“狠”，是检查人员要对弄虚作假行
为一查到底，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此外，山东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了为期 3 个月的自动监测专项整治，
清除自动监测设备数据修改功能，固
定设备校正系数、斜率等运行参数，切
断自动监测设备与外部任何形式的信
号连接。

同时，实施公开承诺制度，引领设
备生产（销售）商主动承诺，今后若设
备存在造假隐患或协助排污企业造假
的，自愿退出山东环保市场，如再检查
出上述问题，一律清除出山东环保市场。

根据统计，山东省控以上企业扣
除关停或长期停产的自动监测设备，
所有国控、省控重点企业自动监测站
点全部清除了设备造假漏洞，并通过
动态管控系统实现了参数上传和实时
监控。

专项整治后，在山东已初步形成
排污企业不能购买、销售商不得销售
存在造假隐患监测设备的良好局面，
规范了监测设备销售市场，创造了公
平竞争环境，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一个结果是，全省监测数据造假
案件大幅减少，2015 年 4 月至今，仅发
现监测数据造假案件两起。

三年查处监测数据造假案件38起

山东打击数据造假快准细狠
本报记者周雁凌季英德 王学鹏

三进现场拆穿造假伎俩
——河北秦皇岛市监测数据打假记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张铭贤 周志文

“疑团没解开，心里闷得慌。”董桂梅
说，“这个案件不能就此罢休。一方面，让
昌黎县的同事们继续不动声色地关注企
业的在线监测数据；同时邀请秦皇岛市多
位大气治理技术专家及在线监控设备运
营方面的专家，会商研判案件。”

“借助‘外脑’，案情豁然开朗了。”董
桂梅说，“在综合现场发现及历史监测数
据的基础上，专家团初步判断：企业有可
能利用液化气罐向自动采样管中充填了
某种惰性气体。由于惰性气体难以发生
化学反应，这相当于稀释了烟气中的氧含
量，通过降低烟气氧含量，进而使折算出
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降低。”

种种不合理现象在专家的推断下，
有了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从昌黎县
环保局传来的信息显示，企业的在线监
测数据又出现了偏低现象。

执法人员两次检查后，企业作假仍
不收手，终究露出了狐狸尾巴。

3月 16日，“收网”的时刻到了。
精心准备后，执法人员第三次去了

企业，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由于了解了
企业作弊方法，执法人员重点要做的是
保留现场、固定证据。

经过现场破拆，执法人员看到，企
业正是通过在采样管上加装管线，充填
惰性气体的方法来人为影响监测数据，
与专家之前给出的预判相符。

证据确凿下，企业负责人不得不承
认违法行为。

3 月 22 日，昌黎县环保局向索坤玻
璃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

令其立即改正损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环境违法行为，并监督企业
对排气筒上的水泥缝进行封堵，由第三
方运营公司对遭损毁的烟气采样管进
行更换，烟气自动监控设施恢复正常。

案件随后被移送公安机关，昌黎县
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大队对案件进行
了调查，认定相关责任人损毁烟气自动
监控设施，以达到逃避监管的目的违法
事实成立。公安部门对企业直接责任
人、主管人员及企业负责人采取了行政
拘留 7日的行政处罚。

逃避惩罚最终受到了重罚。5月 26
日，昌黎县环保局对索坤玻璃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企业处以20万元罚款。

你有移花接木，我有火眼金睛。在
与环境违法者的较量中，秦皇岛市环境
执法人员锲而不舍追求真相，严谨细致
的办案作风得到了环境保护部的认可，
并在全国通报表扬。

截至记者发稿前了解到，此事件对
索坤玻璃震动很大，事后，已按要求对
在线监控设施进行改造，为实现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又筹资 5200 万元对烟
气脱硫脱硝工程进行技术改造，目前改
造工程已完成，正在申请环保验收。

秦皇岛市环保局局长曹海波表示，
秦皇岛市将坚持“生态立市”发展战略，
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防治结
合、标本兼治，对环境违法行为继续依
法、科学、严格执法，推动秦皇岛市环境
质量不断改善，擦亮秦皇岛生态品牌。

“针对案情，秦皇岛市环保部门抽
调环境监察人员、监测人员、信息中心
专家以及第三方运营公司专家共同组
成调查组。2 月 17 日，带着相关仪器设
备再次来到了索坤玻璃进行现场监测、
检查。”秦皇岛市环境监察支队稽查大
队大队长董桂梅说。

“我们首先对企业排放的烟气进行
手工监测，在等待监测结果的同时，现
场还看到了一个液化气罐，感觉很奇
怪。”虽然还没完全弄明白企业如何作
假，但对案情的再次勘查中，董桂梅心
里有了判断：“墙体上的水泥裂缝、松动
的采样头管路、只露出 2 厘米的人为加
装管线，种种迹象均指向企业在对在线
监测设备做手脚。”

随后，现场监测结果出来了，“手工监
测数据勉强能与在线监测仪数据相符。”

这个结果不禁让董桂梅等现场执法
人员皱起眉头，“是他们多虑了，还是企业

在检查的时段内放弃了作假呢？”
秦皇岛市稽查大队执法人员王维

悦当时也在执法现场，“现场比对数据
相符，并没有打消我们的疑虑。随后，
我们又从监测设备上调取出了企业的
历史数据，尤其重点查看了数据偏低时
段的情况。随行的技术专家发现，在数
据偏低时段，监测仪器上显示的一个重
要参数——烟气氧含量也偏低。”

“烟气氧含量是计算锅炉污染物排放
浓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一般来说，烟气氧
含量低，折算出的污染物排放浓度也会
低；烟气氧含量高，折算出的污染物排放
浓度也会升高。但烟气氧含量也有一个
正常的波动范围。”董桂梅解释说。

索坤玻璃烟气氧含量低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与企业监测数据偏低到底有
没有关系？

二进现场，仍有诸多疑团待解，现
场执法人员选择了“按兵不动”。

索坤玻璃共有 5 个窑炉烟气出口，
两台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其中 1#、2#窑
炉烟气出口对应的是 2#在线监测仪，
3#、4#、5#窑炉烟气出口对应的是 1#
在线监测仪，按照相关规定，这家企业
烟气排放参考的是平板玻璃行业烟气
排放标准。

“从在线传输的数据看，这家企业
以前都是超标的。今年年初数据开始

‘正常’起来，甚至比达标排放的数据还
低。”凭借多年执法经验，于林辉觉得这

“正常”的背后很不正常。
2016年1月15日~16日，昌黎县环保

局执法人员第一次到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我们看到企业 1#在线监测仪，反

吹气体出口阀门关闭，仪器仪表压力显
示为‘0’；采样头管路接头松动，反吹箱
内粉尘仪吹扫阀门半开，其余两路关
闭，PVC 连接管有破裂现象。”于林辉
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在线监测仪
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从窑炉内抓取烟
气进行监测，监测完成后这些烟气还要

反吹回窑炉。反吹阀门关闭以及压力
表为‘0’，意味着反吹系统没工作，或者
是采样系统没正常工作。”在对 2#在线
监测仪进行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发现
了同样的问题。

“第二天，也就是 1 月 16 日，我们再
次和在线监控设备运营第三方公司一
起去了现场。经过仔细检查，发现 3#、
4#窑炉排气筒上，自动监控设施烟气
采样头安装位置正下方有一条宽约 5
厘米的水泥缝，延伸至采样平台下方，与
烟气采样头安装位置接触处出现水泥剥
落，出现里面埋设的直径约2厘米的PVC
管。”于林辉说，“一起参与检查的第三方
公司技术人员称，该管线不属于自动监控
设施采样系统，属人为加装。”

企业人为加装的管线与监测数据
偏低有没有因果关系，监测数据偏低是
人为造假还是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亦
或者是传输系统出了问题……

带着种种疑问，昌黎县环境执法人员
向秦皇岛市环保局申请了“技术支援”。

数据正常背后隐藏着不正常

发现自动监测仪器异常，申请“技术外援”一进现场

编者按

根据《环境监察稽查办法》
第十九条的规定，环境保护部日
前通报表扬了 7家在打击污染
源自动监控弄虚作假行为中成
绩突出的单位，并要求各地环
保部门以他们为榜样，精准执
法，抓准监测数据造假关键
点。本报已报道过其中一家单
位的执法经验，本期将集中报
道山东和河北的经验。山东省
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是7家中
唯一一家直接打假的省级监管
部门；另一起案件中，河北省秦
皇岛市环境监察支队和河北省
昌黎县环保局通力合作，三进企
业，拿出了有力证据，终于迫使
造假者当场认罪。今后，本报还
将报道浙江杭州等地的执法经
验，敬请关注。

1.浙江省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2.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环境监察

大队
3.浙江省诸暨市环境监察支队
4.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环境监察

大队
5.河北省秦皇岛市环境监察支队
6.河北省昌黎县环境保护局
7.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

（本报 2016 年 7 月 20 日七版推出
了 福 建 龙 岩 力 斩 监 测 数 据 造 假“ 黑
手”相关报道。）

监测结果符合后的“不符合”

诸多疑团仍待解，暂时“按兵不动”二进现场

逃避惩罚最终受到重罚

查清企业作弊手法，骗局被揭穿三进现场
□ 7家受表扬单位

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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